
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
計算辦法及申報實務計算辦法及申報實務

財財政政 部部 臺臺 北北 市市 國國 稅稅 局局



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
餘額，為當其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餘額，為當其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除本章第二節另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除本章第二節另
有規定外，均應就銷售額，分別按第七條有規定外，均應就銷售額，分別按第七條
或第十條規定計算其銷項稅額，尾數不滿或第十條規定計算其銷項稅額，尾數不滿

通用貨幣一元者，按四捨五入計算。通用貨幣一元者，按四捨五入計算。



第七條第七條

左列貨物或勞務之營業稅稅率為零。左列貨物或勞務之營業稅稅率為零。

第十條第十條

營業稅稅率，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最低不營業稅稅率，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最低不
得少於百分之五，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十；得少於百分之五，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十；

其徵收率，由行政院訂之。其徵收率，由行政院訂之。



銷售金額銷售金額 x x 稅率稅率 = = 銷售稅額銷售稅額

1000    1000    x   5%  =     50x   5%  =     50

進貨金額進貨金額 x x 稅率稅率 = = 進項稅額進項稅額

800     800     x   5%  =     40x   5%  =     40

營業稅額營業稅額 = = 銷項稅額銷項稅額 –– 進項稅額進項稅額

=      50       =      50       –– 40      40      
=      10 =      10 



銷售金額銷售金額 x x 稅率稅率 = = 銷售稅額銷售稅額

1000    1000    x   5%  =     50x   5%  =     50

進貨金額進貨金額 x x 稅率稅率 = = 進項稅額進項稅額

1,300  1,300  x   5%  =     65x   5%  =     65

營業稅額營業稅額 = = 銷項稅額銷項稅額 –– 進項稅額進項稅額

=      50       =      50       –– 65      65      
=    =    -- 15 15 



銷售金額銷售金額 x x 稅率稅率 = = 銷項稅額銷項稅額

1000    1000    x x 免稅免稅 =    =    免稅免稅

進貨金額進貨金額 x x 稅率稅率 = = 進項稅額進項稅額

1,300  1,300  x   5%  =     65x   5%  =     65

營業稅額營業稅額 = = 銷項稅額銷項稅額 –– 進項稅額進項稅額

=     =     免稅免稅



第十九條第十九條

營業人專營第八條第一項免稅貨物或勞務營業人專營第八條第一項免稅貨物或勞務
者，其進項稅額不得申請退還。者，其進項稅額不得申請退還。

營業人因兼營第八條第一項免稅貨物或勞營業人因兼營第八條第一項免稅貨物或勞
務，或因本法其他規定而有部份不得扣抵務，或因本法其他規定而有部份不得扣抵
情形者，其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情形者，其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

比例與計算辦法由財政部定之。比例與計算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及申報實務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及申報實務

壹、前言壹、前言

貳、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相關規定貳、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相關規定

參、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及釋例參、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及釋例

肆、肆、討論提鋼：談財政部討論提鋼：談財政部9595年年1212月月2121日修正之日修正之兼營營業人兼營營業人

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實務研討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實務研討

伍、附錄伍、附錄
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

二、大法官釋字第二、大法官釋字第 397 397 號解釋號解釋

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

陸、附件陸、附件
一、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一、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3403））
二、兼營營業人申請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進項稅額分攤明細表二、兼營營業人申請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進項稅額分攤明細表

三、兼營營業人申請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購買國外勞務應納營業稅額計算表三、兼營營業人申請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購買國外勞務應納營業稅額計算表

四、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調整計算表四、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調整計算表

五、兼營營業人申請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營業稅額調整計算表五、兼營營業人申請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營業稅額調整計算表

六、兼營營業人採直接扣抵法之營業稅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六、兼營營業人採直接扣抵法之營業稅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



壹、前言壹、前言

我國現行營業稅之課徵，係依「加值型」課徵營業稅及依我國現行營業稅之課徵，係依「加值型」課徵營業稅及依
「非加值型」課徵營業稅。所謂依加值型課徵營業稅，指「非加值型」課徵營業稅。所謂依加值型課徵營業稅，指
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者，依該法規定，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者，依該法規定，
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
或溢付營業稅額，即收入或溢付營業稅額，即收入××稅率－稅率－((成本＋費用成本＋費用))××稅率＝稅稅率＝稅
額。如專營免稅貨物或勞務者，因為沒有銷項稅額，進項額。如專營免稅貨物或勞務者，因為沒有銷項稅額，進項
稅額全數不得申報扣抵或退還。所謂依非加值型課徵營業稅額全數不得申報扣抵或退還。所謂依非加值型課徵營業
稅，指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者，依該法稅，指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者，依該法
規定，直接按銷售貨物或勞務的總額規定，直接按銷售貨物或勞務的總額××稅率計算營業稅，稅率計算營業稅，
故又稱總額型營業稅，當然進項稅額無須申報。所以總額故又稱總額型營業稅，當然進項稅額無須申報。所以總額
型營業稅會產生重複課稅、稅上加稅，有違租稅中性原則，型營業稅會產生重複課稅、稅上加稅，有違租稅中性原則，
現世界各國大多已採加值型營業稅。現世界各國大多已採加值型營業稅。



壹、前言壹、前言

營業人如果同時經營第四章第一節課稅範圍內之營業人如果同時經營第四章第一節課稅範圍內之
應稅銷售及免稅銷售，或有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應稅銷售及免稅銷售，或有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
算稅額之銷售，同時經營第四章第一節課稅範圍算稅額之銷售，同時經營第四章第一節課稅範圍
內之應稅銷售，其支付之進項稅額，即有一部分內之應稅銷售，其支付之進項稅額，即有一部分
可扣抵，一部分不可扣抵之情形，則不得扣抵之可扣抵，一部分不可扣抵之情形，則不得扣抵之
進項稅額究竟有多少？如何計算？必須要有明文進項稅額究竟有多少？如何計算？必須要有明文
規定，故營業稅法第規定，故營業稅法第1919條第條第33項規定，其進項稅項規定，其進項稅
額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例與計算辦法，由財政額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例與計算辦法，由財政
部定之。財政部依上開立法意旨及稽徵作業便利，部定之。財政部依上開立法意旨及稽徵作業便利，
參酌世界採行加值型稅國家之制度，於民國參酌世界採行加值型稅國家之制度，於民國7575年年
實施新制營業稅時同時訂定「實施新制營業稅時同時訂定「 兼營營業人營業稅兼營營業人營業稅
額計算辦法」，該辦法原係採比例扣抵法，按營額計算辦法」，該辦法原係採比例扣抵法，按營
業人免稅銷售額佔全部銷售額之比例，計算不得業人免稅銷售額佔全部銷售額之比例，計算不得
扣抵之進項稅額。扣抵之進項稅額。



壹、前言壹、前言

此計算辦法便利徵納雙方作業，但不依實際用途此計算辦法便利徵納雙方作業，但不依實際用途
來區分可扣抵稅額或不可扣抵稅額，可能對營業來區分可扣抵稅額或不可扣抵稅額，可能對營業
人造成有利或不利的情形。故財政部在民國人造成有利或不利的情形。故財政部在民國8181年年
88月陸續修正發布「月陸續修正發布「 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
法」部分修正條文，規定兼營營業人且帳簿記載法」部分修正條文，規定兼營營業人且帳簿記載
完備，能明確區分所購買貨物、勞務或進口貨物完備，能明確區分所購買貨物、勞務或進口貨物
之實際用途者，得按貨物或勞務之實際用途計算之實際用途者，得按貨物或勞務之實際用途計算
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之金額，此計算方法稱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之金額，此計算方法稱
之直接扣抵法。所以現行有關兼營營業人營業稅之直接扣抵法。所以現行有關兼營營業人營業稅
額之計算，原則上採比例扣抵法，其符合規定條額之計算，原則上採比例扣抵法，其符合規定條
件者，可採用直接扣抵法，但經採用後件者，可採用直接扣抵法，但經採用後33年內不得年內不得
變更。變更。



壹、前言壹、前言

財政部在財政部在9595年年1212月月2121日發布修正「兼營營業人營日發布修正「兼營營業人營
業稅額計算辦法」第業稅額計算辦法」第88條之條之11、、88條之條之22及及88條之條之33，，
重點規定「兼營營業人帳簿記載完畢，能明確區重點規定「兼營營業人帳簿記載完畢，能明確區
分所購買貨物、勞物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者，分所購買貨物、勞物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者，
得採用直接扣抵法」，刪除營業人必須符合規定得採用直接扣抵法」，刪除營業人必須符合規定
條件者，經申請獲稽徵機關核准始能適用之規定條件者，經申請獲稽徵機關核准始能適用之規定

，財政部並發布新聞稿「，財政部並發布新聞稿「……....凡屬於未核課確定凡屬於未核課確定
之各年度案件均可適用」是一大變革。之各年度案件均可適用」是一大變革。



貳、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相關規定貳、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相關規定

一、法律依據一、法律依據

本辦法（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依加本辦法（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依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以下簡稱本法以下簡稱本法) ) 第第1919
條第條第33項及第項及第3636條第條第11項規定訂定。項規定訂定。

註註11：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9 19 條第３項：營業人因兼營第條第３項：營業人因兼營第88
條第條第11項免稅貨物或勞務，或因本法其他規定而有部分不得扣抵項免稅貨物或勞務，或因本法其他規定而有部分不得扣抵

情形者，其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例與計算辦法，由情形者，其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例與計算辦法，由

財政部定之。財政部定之。

註註22：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636條第條第11項：項：………………其為兼營第其為兼營第88
條第條第11項免稅貨物或勞務者，繳納之比例，由財政部定之。項免稅貨物或勞務者，繳納之比例，由財政部定之。



貳、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相關規定貳、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相關規定

二、兼營營業人定義二、兼營營業人定義

指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兼營應稅及指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兼營應稅及
免稅貨物或免稅貨物或 勞務者勞務者

或兼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及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者。或兼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及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者。



三、當期或當年度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例三、當期或當年度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例

（以下簡稱不得扣抵比例）（以下簡稱不得扣抵比例）

本辦法所稱當期或當年度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本辦法所稱當期或當年度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
稅額之比例稅額之比例 ((以下簡稱不得扣抵比例以下簡稱不得扣抵比例) ) ，係指各該，係指各該
期間免稅銷售淨額及依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期間免稅銷售淨額及依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
額部分之銷售淨額，占全部銷售淨額之比例。但額部分之銷售淨額，占全部銷售淨額之比例。但
土地及各級政府發行之債券及依法應課徵證券交土地及各級政府發行之債券及依法應課徵證券交
易稅之證券之銷售額不列入計算。易稅之證券之銷售額不列入計算。

免稅銷售淨額＋特種稅率銷售淨額－（土地＋政府債券＋證券）免稅銷售淨額＋特種稅率銷售淨額－（土地＋政府債券＋證券）

應稅銷售淨額（含零稅率）＋免稅銷售淨額＋特種稅率銷售淨額－應稅銷售淨額（含零稅率）＋免稅銷售淨額＋特種稅率銷售淨額－
（土地＋政府債券＋證券）（土地＋政府債券＋證券）

註註11：銷售淨額＝銷售總額－銷貨退回或折讓：銷售淨額＝銷售總額－銷貨退回或折讓

註註22：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例（百分比）計算至小數點，小數點以：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例（百分比）計算至小數點，小數點以

下不計下不計



四、稅額計算方法四、稅額計算方法

（一）比例扣抵法：（一）比例扣抵法：

按免稅銷售淨額及特種稅率銷售淨額佔全部銷按免稅銷售淨額及特種稅率銷售淨額佔全部銷
售淨額之比例計算不可扣抵進項稅額售淨額之比例計算不可扣抵進項稅額

（二）直接扣抵法：（二）直接扣抵法：

按貨物或勞務之實際用途計算進項稅額可扣抵按貨物或勞務之實際用途計算進項稅額可扣抵
銷項稅額之金額銷項稅額之金額



五、採用直接扣抵法五、採用直接扣抵法

（一）帳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分所購買貨物、勞務或進口（一）帳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分所購買貨物、勞務或進口
貨物之實際用途者，得採用直接扣抵法。貨物之實際用途者，得採用直接扣抵法。

（二）兼營營業人應將購買貨物、勞務或進口貨物、購買國（二）兼營營業人應將購買貨物、勞務或進口貨物、購買國
外之勞務之用途，區分為下列三種，並於帳簿上明確外之勞務之用途，區分為下列三種，並於帳簿上明確
記載：記載：
11、專供經營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應稅、專供經營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應稅 ((含零稅率含零稅率))
營業用營業用 ((以下簡稱專供應稅營業用以下簡稱專供應稅營業用))者。者。

22、專供經營免稅及依本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專供經營免稅及依本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
額營業用額營業用 ((以下簡稱專供免稅營業用以下簡稱專供免稅營業用) ) 者。者。

33、供前、供前11、、22二目共同使用二目共同使用 ((以下簡稱共同使用以下簡稱共同使用) ) 者。者。



五、採用直接扣抵法五、採用直接扣抵法

（三）經採用後（三）經採用後33年內不得變更。年內不得變更。

（四）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採用直接扣抵法計（四）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採用直接扣抵法計

算營業稅額者，其當年度已經過期間，應於算營業稅額者，其當年度已經過期間，應於
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視為當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視為當
年度最後一期，依第年度最後一期，依第77條第條第11項及第項及第22項規定項規定
辦理。辦理。



六、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定停止採用直接扣抵法六、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定停止採用直接扣抵法

（一）兼營營業人於調整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之（一）兼營營業人於調整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之

營業稅，未依第營業稅，未依第88條之條之22第第66款規定辦理者，款規定辦理者，

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定停止其採用直接扣抵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定停止其採用直接扣抵

法，該兼營營業人於法，該兼營營業人於33年內應依第年內應依第11條至第條至第77
條規定計算其應納營業稅額，不得變更。條規定計算其應納營業稅額，不得變更。

（二）兼營營業人於停止其採用直接扣抵法時，（二）兼營營業人於停止其採用直接扣抵法時，

其當年度已經過期間，應於改採比例扣抵其當年度已經過期間，應於改採比例扣抵

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視為當年度最後一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視為當年度最後一

期，依第期，依第88條之條之22第第44款第款第11目及第目及第22目規定目規定

辦理。辦理。



七、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稅額之計算公式七、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稅額之計算公式

（一）比例扣抵法：（一）比例扣抵法：

11、、 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 ((進項稅額－依進項稅額－依

本法第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11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 ××
(1 (1 －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22、、 購買國外勞務：依下列公式計算，併同當期購買國外勞務：依下列公式計算，併同當期

申報繳納申報繳納

應納稅額＝給付額應納稅額＝給付額××徵收率徵收率××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七、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稅額之計算公式七、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稅額之計算公式

（二）直接扣抵法：（二）直接扣抵法：
11、、 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 ((進項稅額－進項稅額－

依本法第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11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專供經營免稅營業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專供經營免稅營業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

－共同使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共同使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當期不得當期不得

扣抵比例扣抵比例))
22、購買國外勞務：依下列公式計算，併同當期申、購買國外勞務：依下列公式計算，併同當期申

報繳納報繳納

應納稅額＝專供免稅營業用勞務之給付額應納稅額＝專供免稅營業用勞務之給付額××徵徵

收率＋共同使用勞務之給付額收率＋共同使用勞務之給付額××徵收率徵收率××當期不當期不

得扣抵比例得扣抵比例



八、兼營營業人年底應辦調整之計算公式：八、兼營營業人年底應辦調整之計算公式：

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營業稅時，應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營業稅時，應
按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後，併同最後一按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後，併同最後一

期營業稅額辦理申報繳納，其計算公式如下期營業稅額辦理申報繳納，其計算公式如下

（一）比例扣抵法：（一）比例扣抵法：

11、、 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 ((當年度進當年度進

項稅額－當年度依本法第項稅額－當年度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11項規定不得扣抵項規定不得扣抵

之進項稅額之進項稅額) ) ×× (1 (1 －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
22、、 購買國外勞務：依下列公式計算調整購買國外勞務：依下列公式計算調整

調整稅額＝當年度購買勞務給付額調整稅額＝當年度購買勞務給付額××徵收率徵收率××當年度當年度

不得扣抵比例不得扣抵比例––當年度購買勞務已納營業稅額當年度購買勞務已納營業稅額



八、兼營營業人年底應辦調整之計算公式：八、兼營營業人年底應辦調整之計算公式：

（二）直接扣抵法：（二）直接扣抵法：

11、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 ((當年度進當年度進

項稅額－當年度依本法第項稅額－當年度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11項規定不得扣抵項規定不得扣抵

之進項稅額－當年度專供免稅營業用之貨物或勞之進項稅額－當年度專供免稅營業用之貨物或勞

務之進項稅額－當年度共同使用之貨物或勞務之務之進項稅額－當年度共同使用之貨物或勞務之

進項稅額進項稅額××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
22、、 購買國外勞務：依下列公式計算調整購買國外勞務：依下列公式計算調整

調整稅額＝（當年度購買專供免稅營業用勞務給付調整稅額＝（當年度購買專供免稅營業用勞務給付

額＋當年度購買供共同使用勞務給付額額＋當年度購買供共同使用勞務給付額××當年度不當年度不

得扣抵比例）得扣抵比例）××徵收率徵收率––當年度購買勞務已納營業稅當年度購買勞務已納營業稅

額額



九、採用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於調整報繳當年度九、採用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於調整報繳當年度

最後一期之營業稅，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經最後一期之營業稅，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經
會計師或稅務代理人查核簽證。會計師或稅務代理人查核簽證。

（一）經營製造業者。（一）經營製造業者。

（二）當年度銷售金額合計逾新臺幣（二）當年度銷售金額合計逾新臺幣1010億元者。億元者。

（三）當年度申報扣抵之進項稅額合計逾新臺幣（三）當年度申報扣抵之進項稅額合計逾新臺幣22
千萬元者。千萬元者。

註註11：自：自9595年年11月起，符合前揭規定之營業人，必須委託會計師或月起，符合前揭規定之營業人，必須委託會計師或

稅務代理人依財政部稅務代理人依財政部9494年年1010月月66日台財稅字第日台財稅字第0940457372009404573720
號函頒訂之「兼營營業人採直接扣抵法之營業稅會計師查核號函頒訂之「兼營營業人採直接扣抵法之營業稅會計師查核

簽證報告書」格式查核簽證，連同營業稅申報書，一併向稽簽證報告書」格式查核簽證，連同營業稅申報書，一併向稽

徵機關申報。徵機關申報。

註註22：簽證報告書格式範例如附件六。：簽證報告書格式範例如附件六。



十、兼營營業人年底免予調整之情形十、兼營營業人年底免予調整之情形

（一）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開始營業，其當年度實際營業（一）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開始營業，其當年度實際營業

期間未滿期間未滿99個月者，當年度免辦調整，俟次年度最個月者，當年度免辦調整，俟次年度最

後一期依本辦法規定調整。後一期依本辦法規定調整。

（二）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計算稅額，專營應稅貨物（二）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計算稅額，專營應稅貨物

或勞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成為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成為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

或勞務者，如其兼營期間未滿或勞務者，如其兼營期間未滿99個月，依兼營營業個月，依兼營營業

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77條第條第33項規定，當年度免辦項規定，當年度免辦

調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再行調整。調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再行調整。

（三）兼營營業人當年度實際兼營營業期間未滿（三）兼營營業人當年度實際兼營營業期間未滿99個月者，個月者，

當年度應免辦調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再行一併調當年度應免辦調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再行一併調

整，如營業人申請提前辦理調整，應不予同意。整，如營業人申請提前辦理調整，應不予同意。



0606：於年度中成為兼營營業人未滿：於年度中成為兼營營業人未滿99個月者當年個月者當年
免辦調整免辦調整

說明：說明：

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計算稅額，專營應稅貨物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計算稅額，專營應稅貨物

或勞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成為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成為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

或勞務者，如其兼營期間未滿或勞務者，如其兼營期間未滿99個月，依兼營營業人個月，依兼營營業人

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77條第條第33項規定，當年度免辦調項規定，當年度免辦調

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再行調整。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再行調整。

（財政部（財政部82/11/1882/11/18台財稅第台財稅第821501539821501539號函）號函）



1010：兼營營業人當年度實際兼營營業期間未滿：兼營營業人當年度實際兼營營業期間未滿99
個月者，俟次年度最後一期再行調整。個月者，俟次年度最後一期再行調整。

說明說明: : 
二、營業人於年度中成為兼營營業人者，如其兼營二、營業人於年度中成為兼營營業人者，如其兼營

期間未滿期間未滿99個月，當年度免辦調整，俟次年度最個月，當年度免辦調整，俟次年度最

後一期再行調整，前經本部以後一期再行調整，前經本部以8282年年1111月月1818日臺日臺
財稅第財稅第821501539821501539號函規定在案；又其於年底號函規定在案；又其於年底

調整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時，究應依全年營業調整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時，究應依全年營業

期間或僅就兼營期間調整不得扣抵比例乙節，期間或僅就兼營期間調整不得扣抵比例乙節，

亦經本部亦經本部8585年年33月月66日臺財稅第日臺財稅第851897305851897305第號第號
函示在案。函示在案。

（財政部（財政部85.4.17.85.4.17.臺財稅字第臺財稅字第851901914851901914號函）號函）



十一、兼營營業人年度中應辦特殊調整之情形十一、兼營營業人年度中應辦特殊調整之情形

（一）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採用直接扣抵法計算營業（一）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採用直接扣抵法計算營業
稅額者，其當年度已經過期間，應於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稅額者，其當年度已經過期間，應於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
繳稅款之當期，視為當年度最後一期，依本辦法第繳稅款之當期，視為當年度最後一期，依本辦法第77條第條第11
項及第項及第22項規定辦理。項規定辦理。

（二）兼營營業人申請註銷登記，依本法第（二）兼營營業人申請註銷登記，依本法第3030條第條第22項規項規
定繳清稅款時，準用本辦法第定繳清稅款時，準用本辦法第77條或第條或第88條之條之22第第44款規定辦款規定辦
理。即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營業稅時，應按理。即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營業稅時，應按
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後，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額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後，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額
辦理申報繳納。辦理申報繳納。

（三）（三） 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如因經核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如因經核
准放棄適用免稅規定等原因，致變更其兼營營業人身分而准放棄適用免稅規定等原因，致變更其兼營營業人身分而
成為專營應稅營業人或專營免稅營業人者，則應於報繳變成為專營應稅營業人或專營免稅營業人者，則應於報繳變
更前最後一期營業稅款時，視為當年度最後一期，依兼營更前最後一期營業稅款時，視為當年度最後一期，依兼營
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規定辦理調整。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規定辦理調整。



1111：兼營營業人變更為專營者應於變更前最後一：兼營營業人變更為專營者應於變更前最後一
期辦理調整。期辦理調整。

主旨：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如因經主旨：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如因經
核准放棄適用免稅規定等原因，致變更其兼營營業人核准放棄適用免稅規定等原因，致變更其兼營營業人
身分而成為專營應稅營業人或專營免稅營業人者，則身分而成為專營應稅營業人或專營免稅營業人者，則
應於報繳變更前最後一期營業稅款時，視為當年度最應於報繳變更前最後一期營業稅款時，視為當年度最
後一期，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規定辦理後一期，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規定辦理
調整。（財政部調整。（財政部85.8.29.85.8.29.臺財稅字第臺財稅字第851915516851915516號函）號函）



十二、股利收入計算相關規定十二、股利收入計算相關規定

（一）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結束時，（一）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結束時，
彙總列入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之股利，彙總列入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之股利，
指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指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

（二）取得資本公積轉增資配股部分，係屬資本（二）取得資本公積轉增資配股部分，係屬資本
淨值會計科目之調整，應免予列入免稅銷售額申淨值會計科目之調整，應免予列入免稅銷售額申
報。報。

（三）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所收之股（三）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所收之股
利收入，為簡化報繳手續，得暫免列入當期之免利收入，為簡化報繳手續，得暫免列入當期之免
稅銷售額申報，俟年度結束，將全年股利收入，稅銷售額申報，俟年度結束，將全年股利收入，
彙總加入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彙總加入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
應納或溢付稅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應納或溢付稅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
辦法之規定，按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計算調整稅辦法之規定，按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計算調整稅
額，併同繳納。額，併同繳納。



0404：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其年度股利收入計算：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其年度股利收入計算
核釋核釋
主旨：核定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結束時，彙總列入當主旨：核定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結束時，彙總列入當
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之股利，指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之股利，指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

說明：說明：

二、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所收之股利收入，為簡化報繳二、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所收之股利收入，為簡化報繳
手續，得暫免列入當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俟年度結束，將全年手續，得暫免列入當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俟年度結束，將全年
股利收入，彙總加入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股利收入，彙總加入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
或溢付稅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規定，按或溢付稅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規定，按
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計算調整稅額，併同繳納。茲據反映，業者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計算調整稅額，併同繳納。茲據反映，業者
對上項股利收入範圍尚欠明瞭，為免分歧，特參照獎勵投資條例對上項股利收入範圍尚欠明瞭，為免分歧，特參照獎勵投資條例

施行細則第施行細則第2727條規定（編者註：獎勵投資條例業已廢止），明定條規定（編者註：獎勵投資條例業已廢止），明定
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未分配盈餘轉增資）二部分。至取得資本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未分配盈餘轉增資）二部分。至取得資本
公積轉增資配股部分，係屬資本淨值會計科目之調整，應免予列公積轉增資配股部分，係屬資本淨值會計科目之調整，應免予列

入免稅銷售額申報。（財政部入免稅銷售額申報。（財政部78/05/2278/05/22台財稅第台財稅第780651695780651695號函）號函）



十二、股利收入計算相關規定十二、股利收入計算相關規定

（四）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核准採（四）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核准採
用直接扣抵法計算調整應納稅額者，其於核准前用直接扣抵法計算調整應納稅額者，其於核准前
取得之股利收入，於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繳稅款取得之股利收入，於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繳稅款
之當期，視為當年度最後一期，辦理調整時，免之當期，視為當年度最後一期，辦理調整時，免
予彙總加入計算調整稅額。予彙總加入計算調整稅額。



1818：兼營投資業務者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取得之股：兼營投資業務者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取得之股
利收入免彙總加計調整稅額　利收入免彙總加計調整稅額　

說明：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核准採用直說明：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核准採用直
接扣抵法計算調整應納稅額者，其於核准前取得之股接扣抵法計算調整應納稅額者，其於核准前取得之股
利收入，於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視為利收入，於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視為
當年度最後一期，辦理調整時，免予彙總加入計算調當年度最後一期，辦理調整時，免予彙總加入計算調
整稅額。至其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曆年制會計年整稅額。至其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曆年制會計年
度度1111月、月、1212月）營業稅時，如因年度中改採直接扣抵月）營業稅時，如因年度中改採直接扣抵
法計算營業稅額之期間未滿法計算營業稅額之期間未滿99個月者，當年度免辦理調個月者，當年度免辦理調
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依「直接扣抵法」辦理計算調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依「直接扣抵法」辦理計算調
整應納稅額時，再將上年度全年股利收入彙總加入併整應納稅額時，再將上年度全年股利收入彙總加入併
同辦理調整。同辦理調整。

（財政部（財政部91/05/1591/05/15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09104528430910452843號令）號令）



十二、股利收入計算相關規定十二、股利收入計算相關規定

（五）兩稅合一實施後，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五）兩稅合一實施後，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

依所得稅法第依所得稅法第4242條第條第11項規定於年度中所收之股項規定於年度中所收之股
利收入，依本部利收入，依本部78/05/2278/05/22台財稅第台財稅第780651695780651695號號
函規定辦理申報時，應以股利淨額申報免稅銷售函規定辦理申報時，應以股利淨額申報免稅銷售
額。額。



1919：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年中之股利收入應以：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年中之股利收入應以
股利淨額申報免稅銷售額　股利淨額申報免稅銷售額　

說明：兩稅合一實施後，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依所說明：兩稅合一實施後，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依所
得稅法第得稅法第4242條第條第11項規定於年度中所收之股利收入，依項規定於年度中所收之股利收入，依
本部本部78/05/2278/05/22台財稅第台財稅第780651695780651695號函規定辦理申報時，號函規定辦理申報時，
應以股利淨額申報免稅銷售額。應以股利淨額申報免稅銷售額。

（財政部（財政部91/10/2191/10/21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09104560830910456083號令）號令）



十二、股利收入計算相關規定十二、股利收入計算相關規定

（六）投資國外營利事業所取得之股利應予計入：（六）投資國外營利事業所取得之股利應予計入：
兼營投資業務營業人，投資國外營利事業所取得兼營投資業務營業人，投資國外營利事業所取得
之國外股利收入，仍應併同國內股利收入彙總列之國外股利收入，仍應併同國內股利收入彙總列
入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入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



1717：兼營投資業務營業人，投資國外營利事業所：兼營投資業務營業人，投資國外營利事業所
取得之股利應予計入取得之股利應予計入

說明：兼營投資業務營業人，投資國外營利事業所取說明：兼營投資業務營業人，投資國外營利事業所取
得之國外股利收入，仍應併同國內股利收入彙總列入得之國外股利收入，仍應併同國內股利收入彙總列入
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財政部賦稅署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財政部賦稅署
90.9.2090.9.20台稅二發台稅二發09004562380900456238號函）號函）



十二、股利收入計算相關規定十二、股利收入計算相關規定

（七）於所得給付年度之最後一期申報免稅銷售（七）於所得給付年度之最後一期申報免稅銷售
額。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所收之股利額。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所收之股利
收入，得暫免列入當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俟年收入，得暫免列入當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俟年
度結束，將全年股利收入，彙總加入當年度最後度結束，將全年股利收入，彙總加入當年度最後
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或溢付稅額。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或溢付稅額。



0404：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其年度股利收入計算：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其年度股利收入計算
核釋核釋
主旨：核定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結束時，彙總列入當主旨：核定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結束時，彙總列入當
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之股利，指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之股利，指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

說明：說明：

二、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所收之股利收入，為簡化報繳二、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所收之股利收入，為簡化報繳
手續，得暫免列入當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俟年度結束，將全年手續，得暫免列入當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俟年度結束，將全年
股利收入，彙總加入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股利收入，彙總加入當年度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
或溢付稅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規定，按或溢付稅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規定，按
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計算調整稅額，併同繳納。茲據反映，業者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計算調整稅額，併同繳納。茲據反映，業者
對上項股利收入範圍尚欠明瞭，為免分歧，特參照獎勵投資條例對上項股利收入範圍尚欠明瞭，為免分歧，特參照獎勵投資條例

施行細則第施行細則第2727條規定（編者註：獎勵投資條例業已廢止），明定條規定（編者註：獎勵投資條例業已廢止），明定
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未分配盈餘轉增資）二部分。至取得資本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未分配盈餘轉增資）二部分。至取得資本
公積轉增資配股部分，係屬資本淨值會計科目之調整，應免予列公積轉增資配股部分，係屬資本淨值會計科目之調整，應免予列

入免稅銷售額申報。（財政部入免稅銷售額申報。（財政部78/05/2278/05/22台財稅第台財稅第780651695780651695號函）號函）



十三、其他規定十三、其他規定

（一）年度中成為兼營者於調整不得扣抵比例時（一）年度中成為兼營者於調整不得扣抵比例時
免計以前月份金額免計以前月份金額



0909：年度中成為兼營者於調整不得扣抵比例時免：年度中成為兼營者於調整不得扣抵比例時免
計以前月份金額計以前月份金額

說明：營業稅法第說明：營業稅法第88條第條第11項第項第1919款修正條文於款修正條文於8484年年33月月
11日起實施後，營業人因銷售該條項款免稅貨物而自日起實施後，營業人因銷售該條項款免稅貨物而自8484
年年33月起成為兼營營業人者，該年底調整當年度不得扣月起成為兼營營業人者，該年底調整當年度不得扣
抵比例時，其抵比例時，其11至至22月份之進銷項金額免予併入計算。月份之進銷項金額免予併入計算。
（財政部（財政部85/03/0685/03/06台財稅第台財稅第851897305851897305號函）號函）



十三、其他規定十三、其他規定

（二）兼營營業人籌備期所付進項稅額可於辦妥（二）兼營營業人籌備期所付進項稅額可於辦妥
登記後按比例調整扣抵登記後按比例調整扣抵



1212：兼營營業人籌備期所付進項稅額可於辦妥登：兼營營業人籌備期所付進項稅額可於辦妥登
記後按比例調整扣抵記後按比例調整扣抵

說明：兼營營業人於籌備期間所支付之進項稅額，准說明：兼營營業人於籌備期間所支付之進項稅額，准
依本部依本部80/02/1280/02/12台財稅第台財稅第790735791790735791號函規定，於辦妥號函規定，於辦妥
營業登記後辦理申報扣抵，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營業登記後辦理申報扣抵，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
額計算辦法」規定，計算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及按當額計算辦法」規定，計算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及按當
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

（財政部（財政部86/05/2286/05/22台財稅第台財稅第861897753861897753號函）號函）



十三、其他規定十三、其他規定

（三）非採曆年制之兼營營業人得申請核備辦理（三）非採曆年制之兼營營業人得申請核備辦理
最後月份之調整申報最後月份之調整申報



1313：非採曆年制之兼營營業人得申請核備辦理最：非採曆年制之兼營營業人得申請核備辦理最
後月份之調整申報後月份之調整申報
主旨：會計年度非採曆年制之兼營營業人，得向主管主旨：會計年度非採曆年制之兼營營業人，得向主管
稽徵機關申請核備，於報繳該會計年度最後月份所屬稽徵機關申請核備，於報繳該會計年度最後月份所屬
之當期營業稅時，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相之當期營業稅時，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相
關規定，辦理該會計年度之營業稅年度調整申報。關規定，辦理該會計年度之營業稅年度調整申報。

說明：說明：

二、兼營營業人之會計年度若經申請核准採用非曆年制二、兼營營業人之會計年度若經申請核准採用非曆年制
者，由於其會計年度之開始月份可能為單月（例如七者，由於其會計年度之開始月份可能為單月（例如七
月制）或雙月（例如四月制），故其結束月份可能為月制）或雙月（例如四月制），故其結束月份可能為
雙月或單月，為配合現行營業稅原則上以每雙月或單月，為配合現行營業稅原則上以每22月為月為11期期
而於每逢單月而於每逢單月1515日前申報之規定，暨為便民服務之考日前申報之規定，暨為便民服務之考
量，得依主旨辦理。（財政部量，得依主旨辦理。（財政部88/01/2888/01/28台財稅第台財稅第
881895463881895463號函）號函）



十三、其他規定十三、其他規定

（四）文化藝術事業免徵營業稅者其進項稅額不（四）文化藝術事業免徵營業稅者其進項稅額不
得抵扣或退還得抵扣或退還



1515：文化藝術事業免徵營業稅者其進項稅額不得：文化藝術事業免徵營業稅者其進項稅額不得
扣抵或退還扣抵或退還
主旨：關於營業人依「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樂稅辦主旨：關於營業人依「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樂稅辦
法」申請認可免徵營業稅者，其進項稅額之扣抵及可否免依法」申請認可免徵營業稅者，其進項稅額之扣抵及可否免依
「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辦理乙案。「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辦理乙案。

說明：說明：

二、查營業稅法第二、查營業稅法第88條第條第11項所規定之免稅，係僅對營業人銷售項所規定之免稅，係僅對營業人銷售
貨物或勞物之該銷售階段免徵營業稅，至前銷售階段繳納之貨物或勞物之該銷售階段免徵營業稅，至前銷售階段繳納之
營業稅（即本階段之進項稅額）不能扣抵或退還；又營業人營業稅（即本階段之進項稅額）不能扣抵或退還；又營業人
從事文化藝術活動依「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樂稅辦從事文化藝術活動依「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樂稅辦
法」經申請認可，免徵營業稅，其法令依據，雖非營業稅法法」經申請認可，免徵營業稅，其法令依據，雖非營業稅法
第第88條第條第11項，惟既同屬銷售免徵營業稅之貨物或勞務，揆諸項，惟既同屬銷售免徵營業稅之貨物或勞務，揆諸
立法意旨，其有關之進項稅額自不得扣抵或退還，如有兼營立法意旨，其有關之進項稅額自不得扣抵或退還，如有兼營
應稅及上述免稅銷售額者，仍應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應稅及上述免稅銷售額者，仍應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
算辦法」規定辦理，以維稅制並符公平原則。（財政部算辦法」規定辦理，以維稅制並符公平原則。（財政部
88.06.22. 88.06.22. 臺財稅字第臺財稅字第881922770881922770號函）號函）



十三、其他規定十三、其他規定

（五）兼營投資業務者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取得之（五）兼營投資業務者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取得之

股利收入免彙總加計調整稅額股利收入免彙總加計調整稅額



1818：兼營投資業務者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取得之股：兼營投資業務者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取得之股
利收入免彙總加計調整稅額　利收入免彙總加計調整稅額　

說明：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核准採用直說明：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核准採用直
接扣抵法計算調整應納稅額者，其於核准前取得之股接扣抵法計算調整應納稅額者，其於核准前取得之股
利收入，於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視為利收入，於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視為
當年度最後一期，辦理調整時，免予彙總加入計算調當年度最後一期，辦理調整時，免予彙總加入計算調
整稅額。至其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曆年制會計年整稅額。至其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曆年制會計年
度度1111月、月、1212月）營業稅時，如因年度中改採直接扣抵月）營業稅時，如因年度中改採直接扣抵
法計算營業稅額之期間未滿法計算營業稅額之期間未滿99個月者，當年度免辦理調個月者，當年度免辦理調
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依「直接扣抵法」辦理計算調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依「直接扣抵法」辦理計算調
整應納稅額時，再將上年度全年股利收入彙總加入併整應納稅額時，再將上年度全年股利收入彙總加入併
同辦理調整。同辦理調整。

（財政部（財政部91/05/1591/05/15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09104528430910452843號令）號令）



十三、其他規定十三、其他規定

（六）兼營營業人年度中辦理停、復業仍應依法（六）兼營營業人年度中辦理停、復業仍應依法

辦理年度調整申報辦理年度調整申報



1616：核釋兼營營業人年度中辦理停復業何時辦理：核釋兼營營業人年度中辦理停復業何時辦理
調整申報調整申報

主旨：兼營營業人年度中辦理停、復業，應辦理年度主旨：兼營營業人年度中辦理停、復業，應辦理年度
調整申報之釋疑。調整申報之釋疑。

說明：說明：

二、營業人如非年度新設立或於年度中成為兼營營業人二、營業人如非年度新設立或於年度中成為兼營營業人
未滿未滿 99個月者，其於年度中辦理停、復業，不論當年度個月者，其於年度中辦理停、復業，不論當年度
實際營業期間是否已滿實際營業期間是否已滿 99個月，均應依兼營營業人營業個月，均應依兼營營業人營業
稅額計算辦法第稅額計算辦法第77條第條第11項規定於當年度最後一期辦理項規定於當年度最後一期辦理
年度調整申報，並由稽徵機關通知營業人依規定辦理，年度調整申報，並由稽徵機關通知營業人依規定辦理，
如未依規定辦理者，應依營業稅法第如未依規定辦理者，應依營業稅法第5151條規定處罰。條規定處罰。
（財政部（財政部89.07.29. 89.07.29. 臺財稅字第臺財稅字第890455162890455162號函）號函）



十四、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二者計算及申報簡述十四、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二者計算及申報簡述

計算方式 比例扣抵法 直接扣抵法

帳載進項是否分類 否 是

平時申報方式 1.於403申報書計算不得扣抵
比例（50欄）
2.計算得扣抵之進項稅額（51
欄），如有購買國外勞務，
另計算購買國外勞務應納稅
額（76欄）。
3.將得扣抵之進項稅額或購買
國外勞務之稅額填至403申
報書107欄位或103欄位

1.依帳載資料按期（月）填
「兼營營業人申請核准採用
直接扣抵法進項稅額分攤明
細表」、「兼營營業人申請
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購買國
外勞務應納營業稅額計算」

2.將得扣抵之進項稅額或購買
國外勞務之稅額填至403申
報書107欄位或103欄位

年底調整方式 1.當期先按上開方式計算稅額
2.填「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調
整計算表」，計算全年不得
扣抵比例及調整稅額
3.將調整稅額填至403申報書
105欄位或109欄位

1.當期先按上開方式計算稅額
2.填「兼營營業人申請核准採
用直接扣抵法營業稅額調整
計算表」，計算全年不得扣
抵比例及調整稅額

3.將調整稅額填至403申報書
105欄位或109欄位



十五、罰則十五、罰則

（一）本法（一）本法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51條：條：

納稅義務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納稅義務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
外，按所漏稅額處外，按所漏稅額處11倍至倍至1010倍罰鍰，並得停止倍罰鍰，並得停止
其營業：其營業：…………五、虛報進項稅額者。五、虛報進項稅額者。…………



十五、罰則十五、罰則

（二）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二）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1515條：條：
11、、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51條規定應處條規定應處
罰鍰案件，其漏稅金額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罰鍰案件，其漏稅金額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免予處罰：一、每期所漏稅額在新臺幣免予處罰：一、每期所漏稅額在新臺幣2,0002,000元元
以下者。以下者。…………

22、、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51條規定應處條規定應處
罰鍰案件，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減輕或免予處罰鍰案件，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減輕或免予處
罰：罰：…………四、營業人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四、營業人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
算辦法規定，於每期或每年度最後一期按當期算辦法規定，於每期或每年度最後一期按當期
，致短報、漏報稅額者，按所漏稅額處，致短報、漏報稅額者，按所漏稅額處0.50.5倍之倍之
罰鍰。罰鍰。



十五、罰則十五、罰則

（三）稅務違章案件裁罰金額或倍數參考（三）稅務違章案件裁罰金額或倍數參考
表表

兼營營業人未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兼營營業人未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

法」規定計算調整應納稅額者，按所漏稅額處法」規定計算調整應納稅額者，按所漏稅額處
11倍之罰鍰。倍之罰鍰。



十五、罰則十五、罰則

（四）財政部解釋函（四）財政部解釋函

11、、 兼營營業人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兼營營業人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
算辦法」規定，於每年度最後一期按當算辦法」規定，於每年度最後一期按當
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計算稅額時，如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計算稅額時，如
有逃漏稅者，應就該期之所漏稅額，依有逃漏稅者，應就該期之所漏稅額，依
法處罰，不得將該漏稅額平均分攤於當法處罰，不得將該漏稅額平均分攤於當
年度各期分別計算。年度各期分別計算。



0808：兼營營業人依不得扣抵比例調整時如有漏稅：兼營營業人依不得扣抵比例調整時如有漏稅

就該期漏稅額處罰就該期漏稅額處罰

說明：兼營營業人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說明：兼營營業人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

規定，於每年度最後一期按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規定，於每年度最後一期按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

調整計算稅額時，如有逃漏稅者，應就該期之所調整計算稅額時，如有逃漏稅者，應就該期之所

各期分別計算。各期分別計算。

（財政部（財政部85/02/0785/02/07台財稅第台財稅第850031118850031118號函）號函）



十五、罰則十五、罰則

（四）財政部解釋函（四）財政部解釋函

22、、 兼營營業人取得虛設行號之統一發票作兼營營業人取得虛設行號之統一發票作
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依營業稅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依營業稅
法施行細則第法施行細則第5252條第條第22款（編者註：現行條款（編者註：現行條
文第文第22項第項第22款）規定之意旨，應按該進項稅款）規定之意旨，應按該進項稅
額減除當月份依規定之比例計算不得扣抵數額減除當月份依規定之比例計算不得扣抵數
額之餘額（即實際扣抵稅額）為漏稅額，填額之餘額（即實際扣抵稅額）為漏稅額，填
發核定稅額繳款書，補徵營業稅，並依同法發核定稅額繳款書，補徵營業稅，並依同法
第第5151條規定處罰。至未依規定取得憑證部分，條規定處罰。至未依規定取得憑證部分，
應按該項作為進項憑證之金額（即虛設行號應按該項作為進項憑證之金額（即虛設行號
開立交付使用之統一發票所載之銷售額）全開立交付使用之統一發票所載之銷售額）全
額計算，依稅捐稽徵法第額計算，依稅捐稽徵法第4444條規定處罰。條規定處罰。
（編者註：已改為擇一從重處罰）（編者註：已改為擇一從重處罰）



0202：以虛設行號之統一發票申報扣抵者其補稅及：以虛設行號之統一發票申報扣抵者其補稅及
處罰處罰

說明：兼營營業人取得虛設行號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說明：兼營營業人取得虛設行號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
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依營業稅法施行細則第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依營業稅法施行細則第5252
條第條第22款（編者註：現行條文第款（編者註：現行條文第22項第項第22款）規定之意旨，款）規定之意旨，
應按該進項稅額減除當月份依規定之比例計算不得扣應按該進項稅額減除當月份依規定之比例計算不得扣
抵數額之餘額（即實際扣抵稅額）為漏稅額，填發核抵數額之餘額（即實際扣抵稅額）為漏稅額，填發核
定稅額繳款書，補徵營業稅，並依同法第定稅額繳款書，補徵營業稅，並依同法第5151條規定處條規定處
罰。至未依規定取得憑證部分，應按該項作為進項憑罰。至未依規定取得憑證部分，應按該項作為進項憑
證之金額（即虛設行號開立交付使用之統一發票所載證之金額（即虛設行號開立交付使用之統一發票所載
之銷售額）全額計算，依稅捐稽徵法第之銷售額）全額計算，依稅捐稽徵法第4444條規定處罰。條規定處罰。
（編者註：已改為擇一從重處罰）（編者註：已改為擇一從重處罰）

（財政部（財政部76/06/1576/06/15台財稅第台財稅第76226567622656號函）號函）



參、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及釋例參、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及釋例

商品 成本 進項稅額 售價 銷項稅額

95年1-2月自國外進口貨物

1.進口應稅銷售應稅之貨物 600,000 30,000 650,000 32,500

2.進口應稅銷售免稅之貨物 85,000 4,250 95,000 0

95年1-2月自國內廠商購入貨物

1.進貨免稅銷售免稅之貨物 40,000 0 45,000 0

2.進貨應稅銷售應稅之貨物 700,000 35,000 800,000 40,000

95年1-2月各項費用支出

1.供銷售應稅商品之費用 100,000 5,000

2.供銷售免稅商品之費用 40,000 2,000

3.供銷售應免稅共用之費用 20,000 1,000

合計： 1,585,000 77,250 1,590,000 72,500



參、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及釋例參、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及釋例

商品 成本 進項稅額 售價 銷項稅額

95年3-4月自國外進口貨物

1.進口應稅銷售應稅之貨物 800,000 40,000 950,000 47,500

2.進口應稅銷售免稅之貨物 90,000 4,500 92,000 0

95年3-4月自國內廠商購入貨物

1.進貨免稅銷售免稅之貨物 30,000 0 32,000 0

2.進貨應稅銷售應稅之貨物 800,000 40,000 950,000 47,500

95年3-4月各項費用支出

1.供銷售應稅商品之費用 110,000 5,500

2.供銷售免稅商品之費用 30,000 1,500

3.供銷售應免稅共用之費用 10,000 500

合計： 1,870,000 92,000 2,024,000 95,000



參、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及釋例參、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及釋例

商品 成本 進項稅額 售價 銷項稅額

95年5-6月自國外進口貨物

A.進口應稅,銷售應稅 600,000 30,000 900,000 45,000

B.進口應稅,銷售免稅 90,000 4,500 150,000 0

C.進口免稅,銷售免稅 200,000 0 250,000 0

D.國內進貨應稅,銷售應稅 500,000 25,000 700,000 35,000

E.進口供共同使用之設備 100,000 5,000

合計： 1,490,000 64,500 2,000,000 80,000



肆、討論提綱：肆、討論提綱：

9595年年1212月月2121日新修正之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日新修正之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

算辦法之實務研討算辦法之實務研討

一、一、 適用直接扣抵法之要件適用直接扣抵法之要件

二、二、 對未核課確定案件如何適用對未核課確定案件如何適用

三、三、 案例研討案例研討



伍、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伍、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

0101：營利事業投資所得之股利非屬營業稅法課稅：營利事業投資所得之股利非屬營業稅法課稅

範圍範圍

主旨：營利事業不論專營或兼營投資業務，其購買股主旨：營利事業不論專營或兼營投資業務，其購買股

票或投資其他營利事業所取得之股利，非屬營業票或投資其他營利事業所取得之股利，非屬營業

稅法規定之課稅範圍，應免徵營業稅。稅法規定之課稅範圍，應免徵營業稅。

說明：說明：

二、營業人取得之股利，核非營業稅法規定之課稅二、營業人取得之股利，核非營業稅法規定之課稅

進項稅額，應不得申報扣抵或退還。進項稅額，應不得申報扣抵或退還。

（財政部（財政部76.4.4. 76.4.4. 台財稅第台財稅第75580677558067號函）號函）



肆、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肆、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

0303：專營投資公司之進項稅額不得申報扣抵或退：專營投資公司之進項稅額不得申報扣抵或退
還還

說明：公司專營投資業務，除股利收入外，目前既無說明：公司專營投資業務，除股利收入外，目前既無
應稅或零稅率銷售額，當期或當年度取得進項憑證所應稅或零稅率銷售額，當期或當年度取得進項憑證所
支付之進項稅額依規定不得申報扣抵或退還；至於營支付之進項稅額依規定不得申報扣抵或退還；至於營
業稅法第業稅法第3939條第條第11項第項第22款有關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款有關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
之營業稅額，由稽徵機關查明後退還之規定，應以有之營業稅額，由稽徵機關查明後退還之規定，應以有
依法可申報扣抵稅額者為前提。公司（編者註：專營依法可申報扣抵稅額者為前提。公司（編者註：專營
投資公司）之進項稅額既不得申報扣抵，當無溢付稅投資公司）之進項稅額既不得申報扣抵，當無溢付稅
額可資退還。如向外國之事業購買勞務，應按營業稅額可資退還。如向外國之事業購買勞務，應按營業稅
法第法第3636條第條第11項前段之規定計算報繳營業稅額。（財政項前段之規定計算報繳營業稅額。（財政
部部77/09/0177/09/01台財稅第台財稅第770118670770118670號函）號函）



肆、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肆、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

0505：專營投資證券業務者其銷售額准免申報：專營投資證券業務者其銷售額准免申報

說明：專營投資證券業務之營業人，出售股票及所取說明：專營投資證券業務之營業人，出售股票及所取
得之股利收入，依法既准免徵營業稅並得免開立統一得之股利收入，依法既准免徵營業稅並得免開立統一
發票，其每月之銷售額，應准免予申報，以資簡化。發票，其每月之銷售額，應准免予申報，以資簡化。
但其取得之進項憑證所支付之進項稅額，應不得申請但其取得之進項憑證所支付之進項稅額，應不得申請
退還。（財政部退還。（財政部79/04/1879/04/18台財稅第台財稅第790625021790625021號函）號函）



肆、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肆、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

0707：未滿三年之兼營營業人無重大逃漏且帳簿完：未滿三年之兼營營業人無重大逃漏且帳簿完
備者准採直接扣抵法備者准採直接扣抵法

說明：營業未滿三年之兼營營業人，如於營業期間無說明：營業未滿三年之兼營營業人，如於營業期間無
重大逃漏稅情事且帳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分所購買重大逃漏稅情事且帳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分所購買
貨物、勞務之實際用途者，准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貨物、勞務之實際用途者，准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
額計算辦法」第額計算辦法」第88條之條之11規定，向稽徵機關申請核准採規定，向稽徵機關申請核准採
用直接扣抵法。用直接扣抵法。

（財政部（財政部84/03/1584/03/15台財稅第台財稅第841612272841612272號函）號函）

附註：附註： （本釋例已無適用）（本釋例已無適用）



肆、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肆、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

1414：由總機構總繳採直接扣抵之兼營營業人改採：由總機構總繳採直接扣抵之兼營營業人改採
分繳時其總分支機構准續採直接扣抵法分繳時其總分支機構准續採直接扣抵法

說明：經申請核准由總機構合併總繳並核准採用直接說明：經申請核准由總機構合併總繳並核准採用直接
扣抵法計算營業稅額之兼營營業人，嗣後因故改採分扣抵法計算營業稅額之兼營營業人，嗣後因故改採分
繳營業稅者，其總機構及所有分支機構（含日後新增繳營業稅者，其總機構及所有分支機構（含日後新增
之分支機構），准予繼續採用直接扣抵法計算營業稅之分支機構），准予繼續採用直接扣抵法計算營業稅
額，僅須檢附總機構經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文件備查額，僅須檢附總機構經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文件備查
無須再另行逐一申請核准，以簡化手續。無須再另行逐一申請核准，以簡化手續。

（財政部（財政部88/03/0488/03/04台財稅第台財稅第881901218881901218號函）號函）



肆、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肆、附錄一：財政部歷年相關解釋函

2020：兼營營業人採直接扣抵法之營業稅會計師查：兼營營業人採直接扣抵法之營業稅會計師查
核簽證報告書（範例）核簽證報告書（範例）
主旨：檢送「兼營營業人採直接扣抵法之營業稅會計主旨：檢送「兼營營業人採直接扣抵法之營業稅會計
師查核簽證報告書」（範例）乙份，請輔導營業人配師查核簽證報告書」（範例）乙份，請輔導營業人配
合辦理。合辦理。

說明：說明：

二、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二、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88條之條之22第第66款款
規定，經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於調整規定，經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於調整
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之營業稅，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之營業稅，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應經會計師或稅務代理人查核簽證。應經會計師或稅務代理人查核簽證。
（一）經營製造業者。（一）經營製造業者。

（二）當年度銷售金額合計逾新臺幣（二）當年度銷售金額合計逾新臺幣1010億元者。億元者。

（三）當年度申報扣抵之進項稅額合計逾新臺幣（三）當年度申報扣抵之進項稅額合計逾新臺幣22千萬元者。千萬元者。

請輔導貴轄經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依主旨辦理。請輔導貴轄經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依主旨辦理。
（財政部（財政部94.10.694.10.6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0940457372009404573720號函）號函）



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

第一條第一條 本辦法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本辦法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 第三項及第三十六條第一第三項及第三十六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之。項規定訂定之。



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

第二條第二條 兼營營業人應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兼營營業人應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
算營業稅額部分，適用本辦法之規定。前項稱兼算營業稅額部分，適用本辦法之規定。前項稱兼
營營業人，指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營營業人，指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
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勞務者，或兼依本法第四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勞務者，或兼依本法第四
章第一節及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者。章第一節及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者。



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

第三條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當期或當年度進項稅額不得扣本辦法所稱當期或當年度進項稅額不得扣
抵銷項稅額之比例（以下簡稱不得扣抵比例），抵銷項稅額之比例（以下簡稱不得扣抵比例），
係指各該期間免稅銷售淨額及依第四章第二節規係指各該期間免稅銷售淨額及依第四章第二節規
定計算稅額部分之銷售淨額，占全部銷售淨額之定計算稅額部分之銷售淨額，占全部銷售淨額之
比例。但土地及各級政府發行之債券及依法應課比例。但土地及各級政府發行之債券及依法應課

徵證券交易稅之證券之銷售額不列入計算。徵證券交易稅之證券之銷售額不列入計算。
前項銷售淨額，係指銷售總額扣減銷貨退回或折前項銷售淨額，係指銷售總額扣減銷貨退回或折

讓後之餘額。讓後之餘額。



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

第四條第四條 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之計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之計
算公式如下：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進算公式如下：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進
項稅額－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項稅額－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不得扣抵之
進項稅額）進項稅額）××（１－當期不得扣抵比例）（１－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第五條第五條 （刪除）（刪除）



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

第六條第六條 兼營營業人購買本法第三十六條第一項之兼營營業人購買本法第三十六條第一項之
勞務，應依下列公式計算其應納營業稅額，併同勞務，應依下列公式計算其應納營業稅額，併同
當期營業稅額申報繳納。應納稅額＝給付額當期營業稅額申報繳納。應納稅額＝給付額××徵收徵收

率率××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

第七條第七條 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營業稅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營業稅
時，應按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後，併同時，應按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後，併同
最後一期營業稅額辦理申報繳納，其計算公式如最後一期營業稅額辦理申報繳納，其計算公式如
下：下：
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當年度進項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當年度進項
稅額－當年度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不得扣抵之稅額－當年度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不得扣抵之
進項稅額）進項稅額）××（１－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１－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

兼營營業人如有購買本法第三十六條第一項之勞務者，兼營營業人如有購買本法第三十六條第一項之勞務者，
並應依下列公式調整：並應依下列公式調整：

調整稅額＝當年度購買勞務給付額調整稅額＝當年度購買勞務給付額××徵收率徵收率××當年度不當年度不
得扣抵比例－當年度購買勞務已納營業稅額得扣抵比例－當年度購買勞務已納營業稅額

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開始營業，其當年度實際營業期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開始營業，其當年度實際營業期
間未滿九個月者，當年度免辦調整，俟次年度最後一間未滿九個月者，當年度免辦調整，俟次年度最後一
期比照前二項規定調整之。期比照前二項規定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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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第八條 兼營營業人申請註銷登記，依本法第三十兼營營業人申請註銷登記，依本法第三十
條第二項規定繳清稅款時，準用前條規定辦理。條第二項規定繳清稅款時，準用前條規定辦理。



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

第八條之一第八條之一 兼營營業人帳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兼營營業人帳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
分所購買貨物、勞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者，分所購買貨物、勞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者，
得採用直接扣抵法，按貨物或勞務之實際用途計得採用直接扣抵法，按貨物或勞務之實際用途計
算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之金額及購買本法第算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之金額及購買本法第
三十六條第一項勞務之應納稅額。但經採用後三三十六條第一項勞務之應納稅額。但經採用後三
年內不得變更。前項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採年內不得變更。前項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經採
用直接扣抵法計算營業稅額者，其當年度已經過用直接扣抵法計算營業稅額者，其當年度已經過
期間，應於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期間，應於改採直接扣抵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
視為當年度最後一期，依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視為當年度最後一期，依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辦理。規定辦理。



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附錄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

第八條之二第八條之二 採用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應依下採用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應依下
列規定計算營業稅額。列規定計算營業稅額。

一、兼營營業人應將購買貨物、勞務或進口貨物、購買一、兼營營業人應將購買貨物、勞務或進口貨物、購買
國外之勞務之用途，區分為下列三種，並於帳簿上明確記國外之勞務之用途，區分為下列三種，並於帳簿上明確記
載：載：
（一）專供經營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應稅（含零稅率）營業用（一）專供經營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應稅（含零稅率）營業用
（以下簡稱專供應稅營業用）者。（以下簡稱專供應稅營業用）者。
（二）專供經營免稅及依本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營業用（二）專供經營免稅及依本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營業用
（以下簡稱專供免稅營業用）者。（以下簡稱專供免稅營業用）者。
（三）供（一）、（二）共同使用（以下簡稱共同使用）者。（三）供（一）、（二）共同使用（以下簡稱共同使用）者。

二、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之計算公式如下：二、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之計算公式如下：
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進項稅額－依本法第十九條一項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進項稅額－依本法第十九條一項
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專供經營免稅營業用貨物或勞務之進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專供經營免稅營業用貨物或勞務之進
項稅額－共同使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項稅額－共同使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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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營營業人購買國外之勞務，應依下列公式計算應納三、兼營營業人購買國外之勞務，應依下列公式計算應納
營業稅額，併同當期營業稅額申報繳納。營業稅額，併同當期營業稅額申報繳納。 應納稅額＝專供應納稅額＝專供
免稅營業用勞務之給付額免稅營業用勞務之給付額××徵收率＋共同使用勞務之給付額徵收率＋共同使用勞務之給付額
××徵收率徵收率××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四、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營業稅時，應按當四、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營業稅時，應按當
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後，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額辦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後，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額辦
理申報繳納，其計算公式如下：理申報繳納，其計算公式如下：
（一）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當年度進項稅額－（一）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當年度進項稅額－
當年度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當年度專當年度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當年度專
供免稅營業用之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當年度共同使用之貨物或供免稅營業用之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當年度共同使用之貨物或
勞務之進項稅額勞務之進項稅額××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
（二）兼營營業人如有購買國外之勞務者，並應依下列公式調整：（二）兼營營業人如有購買國外之勞務者，並應依下列公式調整：
調整稅額＝（當年度購買專供免稅營業用勞務給付額＋當年度購買調整稅額＝（當年度購買專供免稅營業用勞務給付額＋當年度購買
供共同使用勞務給付額供共同使用勞務給付額××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徵收率－當年度購徵收率－當年度購
買勞務已納營業稅額買勞務已納營業稅額
（三）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適用本條規定計算營業稅額之期間未滿（三）兼營營業人於年度中適用本條規定計算營業稅額之期間未滿
九個月者，當年度免辦調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再依本款規定調整九個月者，當年度免辦調整，俟次年度最後一期再依本款規定調整
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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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兼營營業人申請註銷登記，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五、兼營營業人申請註銷登記，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繳清稅款時，準用前款規定辦理定繳清稅款時，準用前款規定辦理

六、兼營營業人於調整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之營業稅，具六、兼營營業人於調整報繳當年度最後一期之營業稅，具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經會計師或稅務代理人查核簽證。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經會計師或稅務代理人查核簽證。
（一）經營製造業者。（一）經營製造業者。
（二）當年度銷售金額合計逾新臺幣十億元者。（二）當年度銷售金額合計逾新臺幣十億元者。
（三）當年度申報扣抵之進項稅額合計逾二千萬元者。（三）當年度申報扣抵之進項稅額合計逾二千萬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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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之三第八條之三 兼營營業人於調整報繳當年度最後一兼營營業人於調整報繳當年度最後一
期之營業稅，未依第八條之二第六款規定辦理者，期之營業稅，未依第八條之二第六款規定辦理者，
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定停止其採用直接扣抵法，該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定停止其採用直接扣抵法，該
兼營營業人於三年內應依第一條至第七條規定計兼營營業人於三年內應依第一條至第七條規定計
算其應納營業稅額，不得變更。兼營營業人於停算其應納營業稅額，不得變更。兼營營業人於停
止其採用直接扣抵法時，其當年度已經過期間，止其採用直接扣抵法時，其當年度已經過期間，
應於改採比例扣抵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視為當應於改採比例扣抵法前報繳稅款之當期，視為當
年度最後一期，依第八條之二第四款第一目及第年度最後一期，依第八條之二第四款第一目及第

二目規定辦理。二目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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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五年四月一日施行。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五年四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七十七年七月一日施行。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七十七年七月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八十一年八月二十五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八條之一、中華民國八十一年八月二十五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八條之一、
第八條之二及第八條之三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八十一年九月一日第八條之二及第八條之三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八十一年九月一日

施行。施行。

中華民國九十年九月二十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一條、第五條、中華民國九十年九月二十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一條、第五條、
第七條、第八條之一及第八條之二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一年第七條、第八條之一及第八條之二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一年

一月一日施行。一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一月八日發布修正之第八條之一、第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一月八日發布修正之第八條之一、第
八條之三自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施行。八條之三自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一日發布修正之第八條之一、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一日發布修正之第八條之一、

第八條之二及第八條之三自發布日施行。第八條之二及第八條之三自發布日施行。



附錄二：大法官釋字第附錄二：大法官釋字第397397號解釋號解釋 民國民國 8585年年22月月1616日日

一、一、 財政部中華民國財政部中華民國7575年年22月月2020日台財稅字第日台財稅字第75214357521435號號
令發布之「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係基於營業稅令發布之「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係基於營業稅
法第法第1919條第條第33項具體明確之授權而訂定，並未逾越法律授項具體明確之授權而訂定，並未逾越法律授
權之目的及範圍，與租稅法律主義並無牴觸。又財政部權之目的及範圍，與租稅法律主義並無牴觸。又財政部7777
年年77月月88日台財稅字第日台財稅字第761153919761153919號函釋稱兼營投資業務之號函釋稱兼營投資業務之
營業人於年度中取得之股利，應於年度結束時彙總列入當營業人於年度中取得之股利，應於年度結束時彙總列入當
年度最後乙期免稅銷售額申報，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年度最後乙期免稅銷售額申報，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
計算辦法之規定，按當期或當年度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計算辦法之規定，按當期或當年度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
稅額之比例計算調整應納稅額，併同繳納，僅釋示兼營營稅額之比例計算調整應納稅額，併同繳納，僅釋示兼營營
業人股利所得如何適用上開辦法計算其依法不得扣抵之進業人股利所得如何適用上開辦法計算其依法不得扣抵之進
項稅額，並未認股利收入係營業稅之課稅範圍，符合營業項稅額，並未認股利收入係營業稅之課稅範圍，符合營業
稅法意旨，與憲法尚無違背。惟不得扣抵比例之計算，在稅法意旨，與憲法尚無違背。惟不得扣抵比例之計算，在
租稅實務上既有多種不同方法，財政部雖於租稅實務上既有多種不同方法，財政部雖於8181年年88月月2525日日
有所修正，為使租稅益臻公平合理，主管機關仍宜檢討改有所修正，為使租稅益臻公平合理，主管機關仍宜檢討改
進。進。



二、大法官釋字第二、大法官釋字第 397 397 號解釋文號解釋文

（一）解釋爭點：財政部為計算兼營營業人營業稅（一）解釋爭點：財政部為計算兼營營業人營業稅
額所發布之計算辦法及函釋，是否合憲？額所發布之計算辦法及函釋，是否合憲？

（二）營利事業不論專營或兼營投資業務，其購買（二）營利事業不論專營或兼營投資業務，其購買
股票或投資其他營利事業所取得之股利，非屬營業股票或投資其他營利事業所取得之股利，非屬營業
稅法規定之課稅範圍，應免營業稅。稅法規定之課稅範圍，應免營業稅。

（三）營業人取得之股利，核非營業稅法規定之課（三）營業人取得之股利，核非營業稅法規定之課
稅範圍，專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取得之進項憑證所稅範圍，專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取得之進項憑證所
支付之進項稅額，應不得申報扣抵或退還。支付之進項稅額，應不得申報扣抵或退還。



二、大法官釋字第二、大法官釋字第 397 397 號解釋文號解釋文

（四）專營投資證券業務之營業人，出售股票及所取得之（四）專營投資證券業務之營業人，出售股票及所取得之
股利收入，依法既准免徵營業稅並得免開立統一發票，其股利收入，依法既准免徵營業稅並得免開立統一發票，其
每月之銷售額，應准免予申報，以資簡化。但其取得之進每月之銷售額，應准免予申報，以資簡化。但其取得之進
項憑證所支付之進項稅額，應不得申請退還。項憑證所支付之進項稅額，應不得申請退還。

（五）公司專營投資業務，除股利收入外，目前既無應稅（五）公司專營投資業務，除股利收入外，目前既無應稅
或零稅率銷售額，當期或當年度取得進項憑證所支付之進或零稅率銷售額，當期或當年度取得進項憑證所支付之進
項稅額依規定不得申報扣抵或退還；至於營業稅法第項稅額依規定不得申報扣抵或退還；至於營業稅法第3939條條
第第11項第項第22款有關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額，由稽款有關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額，由稽
徵機關查明後退還之規定，應以有依法可申報扣抵稅額者徵機關查明後退還之規定，應以有依法可申報扣抵稅額者
為前提。公司（編者註：專營投資公司）之進項稅額既不為前提。公司（編者註：專營投資公司）之進項稅額既不
得申報扣抵，當無溢付稅額可資退還。如向外國之事業購得申報扣抵，當無溢付稅額可資退還。如向外國之事業購
買勞務，應按營業稅法第買勞務，應按營業稅法第3636條第條第11項前段之規定計算報繳營項前段之規定計算報繳營
業稅額。業稅額。



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

商品 成本 進項稅額 售價 銷項稅額

95年1-2月自國外進口貨物

1.進口應稅銷售應稅之貨物 600,000 30,000 650,000 32,500

2.進口應稅銷售免稅之貨物 85,000 4,250 95,000 0

95年1-2月自國內廠商購入貨物

1.進貨免稅銷售免稅之貨物 40,000 0 45,000 0

2.進貨應稅銷售應稅之貨物 700,000 35,000 800,000 40,000

95年1-2月各項費用支出

1.供銷售應稅商品之費用 100,000 5,000

2.供銷售免稅商品之費用 40,000 2,000

3.供銷售應免稅共用之費用 20,000 1,000

合計： 1,585,000 77,250 1,590,000 72,500



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

免稅銷售額免稅銷售額 ：：95,000   95,000   ＋＋45,000        45,000        ＝＝ 140,000140,000
應稅銷售額應稅銷售額 ：：650,000 650,000 ＋＋800,000      800,000      ＝＝ 1,450,0001,450,000
全部銷售額全部銷售額 ：：140,000 140,000 ＋＋1,450,000   1,450,000   ＝＝ 1,590,0001,590,000
不得扣抵比例：不得扣抵比例：140,000  140,000  ÷÷ 1,590,000   1,590,000   ＝＝ 8.88.8％％
一、比例扣抵法一、比例扣抵法

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 ((進項稅額－依本法第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11項規定不項規定不
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 ×× (1 (1 －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72,50072,500－（－（77,25077,250－－00）×（）×（11－－88％）％）
＝＝72,50072,500－－71,07071,070
＝＝1,4301,430

二、直接扣抵法二、直接扣抵法

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 ((進項稅額－依本法第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11項規定不項規定不
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專供經營免稅營業用貨物或勞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專供經營免稅營業用貨物或勞
務之進項稅額－共同使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務之進項稅額－共同使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當當
期不得扣抵比例期不得扣抵比例) ) 

＝＝72,50072,500－－[77,250[77,250－－00－（－（4,2504,250＋＋2,0002,000）－）－1,000 1,000 ×× 88％％]]
＝＝72,50072,500－（－（77,25077,250－－00－－6,2506,250－－8080））
＝＝72,50072,500－－70,920 70,920 
＝＝1,580 1,580 



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

商品 成本 進項稅額 售價 銷項稅額

95年3-4月自國外進口貨物

1.進口應稅銷售應稅之貨物 800,000 40,000 950,000 47,500

2.進口應稅銷售免稅之貨物 90,000 4,500 92,000 0

95年3-4月自國內廠商購入貨物

1.進貨免稅銷售免稅之貨物 30,000 0 32,000 0

2.進貨應稅銷售應稅之貨物 800,000 40,000 950,000 47,500

95年3-4月各項費用支出

1.供銷售應稅商品之費用 110,000 5,500

2.供銷售免稅商品之費用 30,000 1,500

3.供銷售應免稅共用之費用 10,000 500

合計： 1,870,000 92,000 2,024,000 95,000



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

免稅銷售額免稅銷售額 ：： 92,000  92,000  ＋＋ 32,000        32,000        ＝＝ 124,000124,000
應稅銷售額應稅銷售額 ：： 950,000950,000＋＋ 950,000      950,000      ＝＝ 1,900,0001,900,000
全部銷售額全部銷售額 ：：124,000 124,000 ＋＋ 1,900,000   1,900,000   ＝＝ 2,024,0002,024,000
不得扣抵比例：不得扣抵比例：124,000  124,000  ÷÷ 2,024,000   2,024,000   ＝＝ 6.126.12％％
一、比例扣抵法一、比例扣抵法

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 ((進項稅額－依本法第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11項規定不項規定不
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 ×× (1 (1 －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95,00095,000－（－（92,00092,000－－00）×（）×（11－－66％）％）
＝＝95,00095,000－－86,48086,480
＝＝8,5208,520

二、直接扣抵法二、直接扣抵法

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 ((進項稅額－依本法第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11項規定不項規定不
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專供經營免稅營業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共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專供經營免稅營業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共
同使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同使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 

＝＝95,00095,000－－[92,000[92,000－－00－（－（4,5004,500＋＋1,5001,500）－）－500 500 ×× 66％％]]
＝＝95,00095,000－（－（92,00092,000－－00－－6,0006,000－－3030））
＝＝95,00095,000－－85,97085,970
＝＝9,030 9,030 



參、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及釋例參、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及釋例

商品 成本 進項稅額 售價 銷項稅額

95年5-6月自國外進口貨物

A.進口應稅,銷售應稅 600,000 30,000 900,000 45,000

B.進口應稅,銷售免稅 90,000 4,500 150,000 0

95年5-6月自國內.外進口貨物

C.進口免稅,銷售免稅 200,000 0 250,000 0

D.國內進貨應稅,銷售應稅 500,000 25,000 700,000 35,000

95年5-6月自國外進口設備

E.進口供共同使用之設備 100,000 5,000

合計： 1,490,000 64,500 2,000,000 80,000



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比例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計算說明

免稅銷售額免稅銷售額 ：： 150,000150,000 ＋＋250,000250,000 ＝＝ 400,000400,000
應稅銷售額應稅銷售額 ：： 900,000  900,000  ＋＋700700,000        ,000        ＝＝ 11,600,600,000,000
全部銷售額全部銷售額 ：：400,000  400,000  ＋＋ 11,600,600,000    ,000    ＝＝ 22,000,000,000,000
不得扣抵比例：不得扣抵比例：400,000400,000 ÷÷ 22,000,000,000,000 ＝＝ 2020％％
一、比例扣抵法一、比例扣抵法

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 ((進項稅額－依本法第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11項規定不項規定不
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 ×× (1 (1 －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80,00080,000－（－（64,50064,500－－00）×（）×（11－－2020％）％）
＝＝80,00080,000－－51,60051,600
＝＝28,40028,400

二、直接扣抵法二、直接扣抵法

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 ((進項稅額－依本法第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11項規定不項規定不
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專供經營免稅營業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共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專供經營免稅營業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共
同使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同使用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 

＝＝80,00080,000－－[64,500[64,500－－00－－4,5004,500－－ 5,000 5,000 ××2020％％]]
＝＝80,00080,000－（－（64,50064,500－－00－－4,5004,500－－ 1,0001,000））
＝＝80,00080,000－－59,00059,000
＝＝21,00021,000



年底調整稅額之計算說明年底調整稅額之計算說明
全年免稅銷售額全年免稅銷售額 ：： 140,000 140,000 ＋＋ 124,000 124,000 ＋＋ 400,000400,000 ＝＝ 664664,000,000
全年應稅銷售額全年應稅銷售額 ：：1,450,000 1,450,000 ＋＋1,900,000 1,900,000 ＋＋1,600,000 1,600,000 ＝＝ 4,9504,950,000,000
全年總計銷售額全年總計銷售額 ：： 664664,000 ,000 ＋＋4,9504,950,000                     ,000                     ＝＝ 5,6145,614,000,000
全年不得扣抵比例：全年不得扣抵比例： 664664,000  ,000  ÷÷ 5,6145,614,000                      ,000                      ＝＝11.8211.82％％
一、比例扣抵法一、比例扣抵法

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 ((當年度進項稅額－當年度依本法第當年度進項稅額－當年度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
11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 ×× (1 (1 －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
＝（＝（71,07071,070＋＋8686,480 ,480 ＋＋51,600 51,600 ）－（）－（77,25077,250＋＋9292,000 ,000 ＋＋64,500 64,500 －－00））××
（（11－－1111％）％）
＝＝209,150209,150－－233,750233,750 ××8989％％
＝＝209,150209,150－－208,038208,038
＝＝ 1,1121,112

二、直接扣抵法二、直接扣抵法

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調整稅額＝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 ((當年度進項稅額－當年度依本法第當年度進項稅額－當年度依本法第1919條第條第
11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當年度專供免稅營業用之貨物或勞務之項規定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當年度專供免稅營業用之貨物或勞務之
進項稅額－當年度共同使用之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進項稅額－當年度共同使用之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當年度不得扣抵當年度不得扣抵
比例比例))

＝（＝（70,92070,920＋＋8585,970 ,970 ＋＋59,000 59,000 ）－）－[[（（77,25077,250＋＋9292,000 ,000 ＋＋64,500 64,500 ）－）－
（（6,2506,250＋＋66,000 ,000 ＋＋4,500 4,500 ）－（）－（1,0001,000＋＋500 500 ＋＋5,000 5,000 ）） ××1111％％]]
＝＝215,890215,890－－[223,750[223,750－－16,75016,750－－6,5006,500 ××1111％％]]
＝＝215,890215,890－－216,285216,285
＝－＝－395395


